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有很多，散见于若干个税收文件中，也有人

做了总结，我在大家总结的基础上，又做了一些归纳和整理，截止目前，有 29

种情形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需要说明的是，有些项目并不是一个文件，而

是若干个文件的提炼，比如免征增值税项目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实有若

干个具体项目具体文件，但在此没有一一列示，统一作为一个类别。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我们可以分为七大类 29项。

一、与个人相关的项目（2 项）

1. 向消费者个人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不得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

2.其他个人不得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例外：自然人出租、销售不动产且

承租方、购买方不是自然人的除外。）

二、与出口、免税、不征税相关的项目（4 项）

1.适用免征增值税项目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例外：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销售

免税农产品除外）。

2.实行增值税退（免）税办法的增值税零税率应税服务，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



3.不征收增值税项目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4.用于出口项目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特别说明：出口货物劳务除输入特殊

区域的水电气外，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三、与商业企业相关的项目（2 项）

1.商业企业一般纳税人零售烟、酒、食品、服装、鞋帽（不包括劳保专用部分）、

化妆品等消费品，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发〔2006〕156 号）

2.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各种收入，一律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发

〔2004〕136 号）

四、与差额纳税相关的项目（12 项）

1、经纪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

付的政府性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向委托方收取的政府性

基金或者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财税【2016】36 号文

附件 2）

2、试点纳税人提供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

款本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财税【2016】36 号

文附件 2）



3、旅游服务，可以选择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旅游服务购买方

收取并支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住宿费、餐饮费、交通费、签证费、门票费和

支付给其他接团旅游企业的旅游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向旅游服务购买方收取

并支付的上述费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财税【2016】

36号文附件 2）

4、纳税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可以选择差额纳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代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的工资、福利和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

房公积金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 5%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

选择差额纳税的纳税人，向用工单位收取用于支付给劳务派遣员工工资、福利和

为其办理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费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

通发票。（财税【2016】47 号）

5、安保服务包括场所住宅保安、特种保安、安全系统监控、提供武装守护押运

服务以及其他安保服务。纳税人提供安全保护服务，比照劳务派遣服务政策执行。

(财税【2016】68号）

6、纳税人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按照经纪代理服务缴纳增值税，其销售额不

包括受客户单位委托代为向客户单位员工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

房公积金。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发放的工资和代理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

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普通发票。（财税【2016】47 号）

7、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信集团公

司及其成员单位通过手机短信公益特服号为公益性机构接受捐款，以其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公益性机构捐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其接受的捐

款，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财税【2016】39 号）



8、纳税人提供签证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向服务接受

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给外交部和外国驻华使（领）馆的签证费、认证费后的余额为

销售额。向服务接受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签证费、认证费，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总局公告 2016年第 69 号）

9、纳税人代理进口按规定免征进口增值税的货物，其销售额向委托方收取并代

为支付的货款。向委托方收取并代为支付的款项，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

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总局公告 2016年第 69 号）

10、境外单位通过教育部考试中心及其直属单位在境内开展考试，教育部考试中

心及其直属单位提供的教育辅助服务，以取得的考试费收入扣除支付给境外单位

考试费后的余额为销售额，就代为收取并支付给境外单位的考试费统一扣缴增值

税。教育部考试中心及其直属单位代为收取并支付给境外单位的考试费，不得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总局公告 2016年第 69 号）

11、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不得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财税【2016】36 号文附件 2）

12、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提供境内机票代理服务，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向客户收取并支付给航空运输企业或其他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的境内

机票净结算款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就取得的全

部价款和价外费用，向购买方开具行程单，或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总局公告

2018年第 42 号）

五、与销售特定货物相关的项目（5 项）



1.一般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适用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征

收增值税政策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函〔2009〕90 号）

2.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适用简易办法依 3%征收率减按 2%

征收增值税政策的，不得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函〔2009〕

90号）

3.纳税人销售旧货不得自行开具或者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函〔2009〕90

号）

4.一般纳税人的单采血浆站销售非临床用人体血液，可以按照简易办法依照 3%

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但不得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国税函[2009]456号）

5.金融机构所属分行、支行、分理处、储蓄所等销售实物黄金时，应当向购买方

开具国家税务总局统一监制的普通发票，不得开具银行自制的金融专业发票。（国

税发[2005]178号）

六、营改增试点前发生业务补开发票（2 项）

1.纳税人在地税机关已申报营业税未开具发票，2016年 5 月 1 日后需要补开发票

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总局公告 2016年 23 号）

2.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其 2016 年 4月 30 日前收取并已向主

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的预收款，未开具营业税发票的，可以开具增值税普

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总局公告 2016年第 18 号）



七、管理不规范（2 项）

1.一般纳税人会计核算不健全，或者不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不得开具增值

税专用发票。（财税〔2016〕36 号）

2.应当办理一般纳税人资格登记而未办理的，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

税额，不得抵扣进项，也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财税〔2016〕36 号）


